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薛政办发〔2022〕12 号

薛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关于进一步加强行政应诉工作的

意见》的通知

各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有关部门，有关企事业单位：

《关于进一步加强行政应诉工作的意见》已经区政府同

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各自实际，抓好贯彻落实。

薛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2 年 5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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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加强行政应诉工作的意见

为深入贯彻落实枣庄市争创全国法治政府示范市、薛城区

争创全省法治政府示范区的部署要求，全面推进法治政府建设

和行政行为规范化建设，切实提高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工作水

平，有效降低我区行政诉讼败诉率，努力实现行政诉讼败诉率

控制在 10%以内的目标，特制定以下措施：

一、建立健全依法行政组织领导机制。为加强对行政诉讼

工作的组织领导，成立由区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，区政府办、

区司法局主要领导为副组长，各镇（街）镇长（主任）和有关

部门分管领导为成员的区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。领导小组办

公室设在区司法局，负责统筹谋划、牵头协调、督办落实等工

作。各镇街、区直各部门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，通过排查梳理、

研判重点、编制清单等方式，全面梳理 2021 年以来行政诉讼

败诉案件中反映的违法行政问题，实现重点领域明确、问题查

摆准确，责任分工和整改措施到位。

二、建立健全行政争议诉前诉中化解机制。建立诉前化解

制度，行政机关积极引导当事人通过行政调解、行政复议等非

诉讼方式化解行政争议，减少行政争议进入诉讼程序的数量，

从源头上降低行政诉讼案件败诉率。建立诉中调解制度，实施

败诉风险黄牌预警、红色警戒，对可能存在败诉风险的，要及

时开展化解工作，行政行为实施单位应承担首要化解责任，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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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专人负责，针对行政诉讼“批量案”“系列案”以及可能败诉的

案件，要实行单位领导包案化解制度，制定化解方案，明确化

解期限，逐一化解败诉风险案件，促使当事人自愿撤诉，依法

促进案结事了。

三、建立健全法律顾问参与重要事项制度。建立完善法律

顾问制度，充分发挥法律顾问“智囊”作用，严格将合法性审查

作为重要事项施行的前置性条件，未经合法性审查的重要事项

不得发布实施执行。防控法律风险，严把法律关，积极发挥法

律顾问在制定政策法规、作出重大行政决策、签订各类合同、

规范和完善行政执法、妥善处理涉法涉诉案件、推进依法行政

等工作中的突出作用，特别是在征地拆迁、安置补偿等易发生

行政诉讼或纠纷的领域，政府法律顾问要做到全程参与，确保

依法行政，不留后遗症。

四、建立健全府院联席会议制度。政府和人民法院要定期

交流分析研判行政诉讼败诉案件风险形势，会商研究预防和化

解行政争议的有效措施。区法院要及时提出司法建议，纠正相

关违法行政行为，组织开展集中培训、旁听庭审和案例研讨等

活动，不断提高行政机关负责人和行政执法人员的行政应诉能

力。严格落实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，持续保持行政诉

讼案件负责人出庭率 100%，推动镇街、部门正职出庭应出尽

出，对涉及重大公共利益、社会关注度高、可能引发群体性事

件的、检察机关提出行政公益诉讼或抗诉的案件，行政机关正

职应当“出庭出声”，让正职负责人出庭应诉成为降低行政诉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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败诉率的突破口。

五、建立健全行政诉讼败诉率通报问责机制。加大通报力

度，每季度通报亮晒全区案件发生数、调撤案件数、败诉案件

数、正职负责人出庭应诉数等主要指标，责令败诉责任单位对

败诉问题进行专题分析，向区政府提交整改报告，及时整改本

单位在依法履职、依法行政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，坚决遏制

行政诉讼败诉率持续高位态势。加大专项督察力度，领导小组

办公室及时督导检查整改措施落实情况，建立约谈问责制度，

每个通报周期内出现败诉案件的，由区政法委书记和区政府分

管负责同志约谈部门、镇街主要负责人；败诉案件超过两件的，

由区政府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；败诉案件在全市排名靠前（首

位）、严重影响全区形象的，提请区纪检监察部门和组织部门

进行问责。

六、建立健全行政败诉案件责任追究机制。严格落实《开

展“首善攻坚冲锋”全员绩效考核激励担当作为的实施意见（试

行）》，因行政不作为或乱作为，致使本单位成为被告并败诉

造成损失、不积极进行整改的，实行一票否优；整改不力造成

严重后果的，直接定为较差。建立领导干部任期法治政府建设

责任制，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因违法或消极等行为导致判

决败诉的，实行终身追责。

薛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 5月 30日印发


